
 

 

肇庆学院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是学校固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用

率、完好率和管理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教学、科研的正常开展。为加强对大型

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管理，使其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充分发挥应有的作

用，根据国家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和《肇庆学院资产管理办法(试行)》以及《肇

庆学院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管理规定，结合我校的实际，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范围： 

1. 单价在 5 万元及以上、10 万元以下的仪器设备为一般贵重仪器设备； 

2. 单价在 10 万元及以上或全套设备总价超过 10 万元的成套仪器设备为大

型贵重仪器设备； 

3. 单价在 40 万元及以上或全套设备总价超过 40 万元的成套仪器设备为特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 

4. 属于国外引进、教育部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明确为大型、贵重的仪器

设备。、 

 

第二章  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购置计划管理 

第三条  购置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必须经过严格的论证与审查。申购单位

除提交《肇庆学院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购置项目申请书》外，还必须提供该仪

器设备购置的可行性论证报告，以及本单位现有的主要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近

三年的使用情况。论证报告的主要内容为： 

1. 教学、科研、生产及社会服务的实际需要: 包括工作任务的必要性、紧迫

性及工作量预测(属于更新的仪器设备要提供原仪器设备发挥效益的情况)。 

2. 先进性和适用性：包括仪器设备适用学科范围，所选品牌、档次、规格、

性能、价格及技术指标的合理性； 

3. 各类工作人员的配备及技术力量、管理能力，安装使用的环境及设施条

件； 



 

 

4. 软、硬件费用及使用运行经费可靠来源，投资效益预测及风险，同时要

预测 5— 8 年使用发展情况； 

5. 校内、外共用方案。 

第四条  由学校装备处组织有关专家对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申购项目

进行可行性论证。对于论证通过的申购项目报经主管校长批准后实施采购。对于

进口仪器设备，由装备处到海关办理有关免税审批手续。 

 

第三章  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验收 

第五条  对于购进的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须由装备处负责组织验收，并

成立验收、安装、调试工作小组(简称验收小组)，其成员由有关专家、使用单位

具有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及有关管理人员组成。 

第六条  对于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验收工作，应按下列规定的验收内容

和程序进行： 

1. 常规检查：主要检查外包装是否完好(如有破损、锈蚀、受潮、霉变等，

应对其进行拍照存档备查)，在与供货方共同确认仪器设备名称、规格、型号和

厂家确认无误后开箱， 

2. 开箱查验：按合同和装箱单内容，检查仪器设备和有关附(备)件是否完好

无缺，仪器设备的说明书和相关技术资料等是否齐备。 

3. 安装调试和技术验收：大型仪器设备在安装调试和技术验收中应严格按

照合同条款及产品出厂的技术指标，逐项检测仪器设备的功能。 

第七条  在设备验收过程中如发现数量(包括随机附件)不足或存在质量问

题，由装备处负责办理有关增补、退换或索赔事宜。 

第八条  验收完毕后，由验收小组填写《肇庆学院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安

装验收报告》。由申购单位负责收集、整理并妥善保存其仪器设备的技术档案。

技术档案应包括购置申请书、论证报告、审批文件，订货合同、来往函件、提货

通知单、装箱单、货款结算单(复印件)，随机的说明书、合格证、线路图、验收

报告单等材料。 

第九条  基建工程中的配套机电设备的验收，也应按照上述要求办理。一般

情况下设备验收应与房屋验收同时进行。 

 



 

 

第四章  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使用管理 

第十条  对于购进的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各使用单位应加强管理，建立

仪器设备的技术档案。要逐台建立操作规程和使用管理办法，确定专人进行管理。

仪器设备的使用、维修、管理人员都必须经过培训与考核，并且保持相对的稳定。 

第十一条  使用单位应加强对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要针对其

特点做到防尘、防潮、防震，专人保管、定期保养和定期校验，以保证其处于良

好运行状态，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有效使用年限。 

第十二条  使用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时，须经有关人员批准，并严格按有

关规程操作。如因教学、科研需要，让学生使用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时，必须

要有实验室管理人员或指导教师现场指导。使用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应如实

作好使用记录。在使用过程中，如仪器设备出现故障，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

向有关人员报告。 

第十三条  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原则上不外借，特殊情况需外借时，必须

经装备处同意并报主管校长批准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借用手续。发生损坏、丢

失的，按有关规定赔偿。 

第十四条  使用单位必须充分发挥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作用，提高其利

用率和使用效益，在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面向校内外开放，实现资源共

享，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十五条  对于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涉及到有偿服务项目的，须由设备

使用管理单位报告学校装备处，并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审批和缴费手续。 

第十六条  学校装备处要加大对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使用情况的监管力

度，做到每学年度组织一次有关使用效益的考核评估。对于使用保管单位长期占

有而利用率较低的仪器设备，应根据实际需要，及时组织校内调剂调拨。 

第十七条  有关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报损、维修、调拨和报废等事项，

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装备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2005 年 12 月 7 日制订 


